
I t7 :?

秦    皇    岛    市    地    方 标 准

DB1303/T 184-2005

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
    动物防疫技术规范

2005-10-31发布 2005一10-31实施

秦皇 岛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发布



DB 1303厅 184-2005

前 言
门

本标准由秦皇岛市畜牧局提出;

本标准在秦皇岛市畜牧局归口;

本标准起草单位:秦皇岛市动物检疫站;

本标准起草人:张志金、郝志田、张学军、李志才、孙红梅、陈军、王清林、黄位国、王占明。



DB1303/T 184-2005

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动物防疫技术规范

1 范围’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场址选择、总体布局、环境卫生、建筑设计等涉及到动物防疫条件

方面的技术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秦皇岛市境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建筑设计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一F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
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.

    GB 5749 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))
    GB 13457 《肉类加_-_I-业水污染排放标准》

术语和定义

   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本标准。

3.1 验收间

    活猪进场前查证验物的场所。

3.2 隔离间

    隔离可疑病猪，观察、检查疫病的场所。

3.3待宰间
    宰前停食、饮水、冲淋的场所。

3.4 急宰间

    屠宰病、伤猪的场所。

3.5 屠宰车间

    自致昏放血到加工成二分胭体的场所。

3.6 无害化处理间
    对病死猪、肉进行高温、化制、焚烧处理的场所。

4 场址选择

4. 1 屠宰场应选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。

4. 2 距离公共场所、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、水源至少1000m以上，距畜禽养殖场2000m以上。场区周

围应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，并应避开产生有害气体、烟雾、粉尘等物质的工业企业及其他产生污染源

的地区或场所。

4.3 屠宰场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水源和电源，水质符合GB5749的要求。

总体布局

5. 1 总体设计应遵循病、健分离，原料、产品、副产品、废弃物的转运互不交叉的原则。屠宰场应设

有验收间、宰前检疫室、隔离间、待宰间、急宰间、屠宰间、车间内检疫室及无害化处理间。

5.2 屠宰场应划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。生产区与生活区要明显分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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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3 生产区必须单独设置活猪与废弃物的出入口，产品和人员出入口须另设，且产品与活猪、废弃物
在厂内不得共用一条道路。

5.4 生产区各车间的布局与设施必须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卫生要求，健康猪和疑病猪必须严格分开，

原料、半成品、产品等加工应避免迂回运输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
5. 5屠宰车间应设置在无害化处理间、废弃物集存场所、污水处理场、锅炉房、煤场等建 (构)筑物

及场所的上风向。

6 环境卫生

6. 1 屠宰车间所在厂区的路面、场地应平整、无积水，主要道路及场地宜采用混凝土或沥青铺设。

6. 2 污水按GB13457规定处理。

6.3 场内应在远离屠宰车间处设有畜粪、废弃物等的暂时集存场所，其地面与围墙应便于冲洗消毒。

运送废弃物的车辆还应配备清洗消毒设施及存放场所。

6.4活猪进场的入口处应设置与门同寨、长3m，深。.10-0. 15m，且能排放消毒液的消毒池。急宰间、
隔离间、无害化处理间的出入口处应设置消毒池。消毒池应与门同宽、长2m、深0. 10m.且能排放消毒

液。

7 建筑设计要求

7.1 屠宰车间

7.1.1 屠宰车间的建筑面积与建筑设施应与生产规模相适应，车间内各加工区应按生产工艺流程划分

明确，人流、物流互不千扰，并符合工艺、卫生及检验要求。

7.1.2 车间内地面应采用不渗水、防滑、易清洗、耐腐蚀、无毒的材料，其表面应平整无裂缝、无局

部积水。排水坡度:屠宰车间不应小于2%0

7.1.3 车间内墙面及墙裙应光滑平整，并应采用无毒、不渗水、耐冲洗的材料制作，颜色宜为白色或

浅色，墙裙如采用不锈钢或塑料板制作时，所有板缝间及边缘连接处应是密封的，墙裙高度:屠宰车间

不应低于3m0

7. 1.4顶棚或吊顶应采用耐冲洗、便于消毒的材料。

7.1.5 门窗应采用密闭性能好，不变形、不渗水、防锈蚀的材料制作，内窗台宜设计成向下倾斜 45

度的斜坡，或采用无窗台构造。

7. 1. 6 屠宰车间应有兽医卫生检验设施，包括同步检验、对号检验、旋毛虫检验、内脏检验、化验室
等。生产线上各检疫操作区域长度应按每位检疫人员不小于1. 5m计算。

7.1.7 车间内应设有防蚊蝇、昆虫、鼠类进入的设施。

7.1.8 通风 在大量产生水蒸气或大量散热的部位应安装通风设施。

7.1.9 照明 车间内应有充足的自然光线和人工照明。照明灯具的光泽不应改变加工物体的本色，亮度

应能满足兽医检疫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工作需要，生产线上检疫操作面照度不应小于300LX。旋毛虫

检疫室操作台面上的照度不宜小于500LXo

7.1.10 污水排放系统 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，排出的污水应经过净化和无害化处理，达到 GB 13457

规定标准。

7.2 待宰间

    地面采用坚硬不透水材料，配备饮水、.;*洗消毒设备，出口配备淋浴设施，井具备排水、排污系统。

7，3 隔离间

7.3. 1 隔离间宜靠近卸猪台，并应设在待宰间位置的下风处。

7.3.2 隔离间要有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，排出的污水达到GB1 3457的标准。

7.4 急宰间

7.4. 1 急宰间宜设在隔离间附近，急宰间应设有更衣室、淋浴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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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 2 应设有专用排水系统，有专用的屠宰工具，并备有消毒设施。
7.4. 3 本车间与其它车间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得互相往来。

7.5 无害化处理间

7.5. 1车间内应设置高温处理、化制、焚烧等设施。
7.5.2 要有完善的排污系统，排出的污水达到GB13457的标准，



·《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动物防疫条件
          规程》编制说明

    一    制定本标准的意义

    自1996年9月我市实行 “生猪定点屠宰、集中检疫”以来，

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的屠宰方式，因此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动物防

疫条件成为保证肉品品质、减少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。为了进一

步规范生猪的屠宰检疫工作，使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建设、布局符

合动物防疫条件，尤其是新建定点屠宰场从场址的选择、布局、

水、电设备以及屠宰、隔离间等建设完全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，

从而生产出放心、安全的生猪产品，特制定《生猪定点屠宰场动

物防疫条件规程》。

    二、任务由来及制订过程

    本标准根据秦皇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秦质监局函【2005] 13号

《关于下达秦皇岛市二00五年地方性农业标准制定修改项目计

划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由秦皇岛市畜牧局组织，秦皇岛市动物检疫

站起草。

    首先，成立了由动物检疫技术人员组成的地方标准起草小

组。

    其次，组织小组人员收集整理了生猪定点屠宰场选址、布局、

建筑、设计等方面的相关资料，积累了大量素材，为地方标准的

起草作了前期的准备。



    第三，我们深入到抚宁县潘官营生猪机械化屠宰场、卢龙城

关生猪机械化屠宰场、海港区西港生猪定点屠宰场等全市37家生

猪定点屠宰场进行了现场考察、调研，针对生猪定点屠宰场的选

址、厂房的建设、布局、污水污物的处理、隔离间、待宰间的安

排等，H题进行了深入、细致的研究，获得了丰富的数据。

    第四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，

并广泛征求了河北省及其他十个地市动物检疫站、我市四县三区

动物检疫站及十几家生猪定点屠宰场的意见和建议，对征求到的

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、汇总。

    第五，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征求到的意见，对本标准的征求意

见稿逐条、逐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完善，最后形成了本标准的

送审稿。

    三、制定本标准的原则

    本标准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本着科学性、

先进性、可操作性的原则组织编写。编写格式按GB/T1.1-2000

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编写标准的一般规定》要求进行编制。在编写

过程中，引用了GB50317《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》, GB5749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,GB/T7237((畜禽屠宰加工通用技术规范》

等6个国家标准以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农业部15

号令 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并紧密

联系秦皇岛市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实际。因此，本标准具有

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。



    四、主要技术内容

    《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动物防疫条件规程》主要适用于

秦皇岛市境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建筑设计项目。
其技术内容主要包括: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场址选择、总体布局、

环境卫生、建筑设计等涉及到动物防疫条件方面的技术要求。

    五、实施标准后的预期效果

    本标准的实施，为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建筑提供了一整套可操

作性的规范，使原有的生猪定点屠宰场在改建、扩建时进一步完

善，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;使新建生猪定点屠宰场从选址、布

局、场区建设、车间的安排、污水污物的处理等方面完全按照动

物防疫条件的要求建设，保证环境卫生，保证人民群众的食肉安

全和身体健康，促进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具有良好的社会

效益。本标准实施后还将进一步规范生猪屠宰检疫工作，使病死

生猪和染疫生猪产品有一个完善的无害化处理环境，减少污染，

杜绝病死动物出场，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

益和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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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动物防疫技术

        规范》审定会议纪要

    时间:2005年10月28日

    地点:秦皇岛市畜牧局会议室

    参加人员:郭永生    闰胜  刘天健  丛思rL  李鹤飞

张志金  郑庆丰  李光宇    常俊景

    编写人员: 郝志田

    记录:常俊景

    结论:经过对 《生猪定点屠宰场建筑设计动物防疫技术

规范》的认真审议，一致同意该技术规程作为秦皇岛市地方

标准发布实施，认为发布后能指导实践，提高畜牧生产水平。

附:审定专家签字表


